
证券代码：605068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2026-014

转债代码：111004 转债简称：明新转债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 修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00 万元到 1,8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5,500 万元到

-11,500 万元。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000 万元到-9,0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15,500 万元到-11,500 万元。

 本次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与浙

江国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二

审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公司货款及相应逾期利息损失，该事项对 2025 年年度

利润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故对业绩预告相关数据进行修正。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了《2025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6-009），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3,000 万元到-9,0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15,500 万元到-11,500 万元。

（三）修正后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00 万元到 1,8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500 万元到-11,500 万元。

（四）本次修正后的业绩预告数据系公司初步测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20,603.3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215.4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451.02 万元。

（二）每股收益：-1.06 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浙民终

1012 号《民事判决书》，就公司与浙江国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上海国利汽车

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判令浙江国利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支付公司货款 176,649,549.36 元及相应逾期利息损失，并由上海国利汽车真

皮饰件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被告方支付的

货款及逾期利息损失合计 190,000,000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该

判决结果将对公司 2025 年年度利润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故公司据此对前次业绩

预告数据进行修正，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四、风险提示

（一）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的不确定因素：公司相关资产减值测试工作尚

在进行中，本次业绩预告的 2025 年度经营业绩中包含的减值影响额为初步测算

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公司已就上述不确定因素及本次诉讼判决事项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预

沟通，由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最终财务数据以公

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5 年年报为准。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数

据准确性的其他重大不确定性因素。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

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 2025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25 日


